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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日本為加速與國際接軌及培養所需人才，各國立大學由明(二OO

四)年四月一日起將改制為獨立行政法人，此將係二次大戰後半個多

世紀以來，最重大的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其主要目的在於提升各國立

大學之自主性，冀望所培養之學子，更能符合現代化國家及社會之需

要。 

目前，日本計有國立大學九十九所、大學共同利用機關十五所，

多年來，其基本經費由政府撥款補助，校方依據政府所擬訂年度政

策、方針從事教學及學術研究工作，因此校方所有計畫、經營、預算、

人事等皆由政府機關掌控，學校自主性低。今後各國立大學將成為獨

立法人，當能積極改進其組織，提升其自主性並充分發揮法人的優點。 

 

貳、源起 

 

日本文部科學省早於一九九九年九月即已發表將國立大學改革

為獨立行政法人之相關構想，繼於二 OO 一年七月，政府在召開「國

勢綜合研討會」中，提出教改之議題，文科省大臣遠山敦子遵照小泉

總理的指示，研議對日本大學教育改革新方案。本(二 OO 三)年二月

二十八日經內閣會議同意提出「國立大學法人化法案」，嗣於七月九

日由國會通過決定二OO四年度開始實施。 

 

参、改革方案内容概要 

 

目前，有關獨立法人化相關法案尚在審議中，未明確之處尚多，

惟改革重點在於行政效率化、限制鬆綁、資訊公開、拓展對外雙向交

流、接受第三者評鑑、納入社會服務及競爭意識，促進產學合作及營

造具特色各校等，內容概要如下： 

 

（一）名稱、法人單位與業務範圍 

學校及大學共同利用機關名稱以往均冠以國立，今後則尊重沿革

及發展特色，由各校自行研定命名；各國立大學由文科省直屬機關。

改制為獨立法人，並將縮編為八十九所國立大學法人、四所大學共同

利用機關法人。 



大學主要任務包含教學、科研及社會服務等三項，校方經費將運

用在此三大範圍內；至於招生人數多寡，將據學校所能負擔教學能力

而定，條件改善就可擴大招生，反之則縮減淘汰。 

 

（二）學校組織及人員編制： 

學校設校長一人，副校長數名及總監若干名(乙名由校內人士擔

任，餘由校外人士擔任)；其他職員則據學校規模與相關法規編制。 

法人最高決策機關為「理事會」，由校長及各理事議決重大決策。

另依據相關法規籌組其他各會，在經營方面有「經營協議會」、在教

研方面有「教育研究評議會」等，為學校實行自主性及自律性的執行

機關。隨著加強校長之權限與決策力，將仿照企業CEO領導企業之方

式經營法人。各學校可自行選擇相關成員，亦可招聘半數以上校外人

士與副校長、資深教授、事務局長組成經營協議會，協助輔佐校長。 

 

（三）發展目標、年度計畫： 

以往由文科省監督各大學制訂三至五年的發展目標及施政計

劃，今後將由各大學自行規劃長期發展目標並研提六年中期施政計

劃，該目標及計劃由學校提出後，須經「大學評鑑委員會」、「學位授

與機構」等專門機構認可，再向文科省核備。 

 

（四）學校評鑑 

歷來對各大學之評鑑工作，係在每學年結束或中期計畫結束之

際，由文科省辦理成果評鑑；今後將透由「大學評鑑委員會」或「學

位授與機構」等機關之評鑑優劣，政府事後參據評鑑，提訂相關輔導

協助工作，以期促成發展為世界級之大學。 

 

（五）人事任免及權責 

日本國立大學改制為獨立行政法人後，將近有十三萬名教職員工

將改編為「非公務員」身分，尚有各校中科長以上行政人員約二千餘

人係文科省派遣人員；今後由國家公務員成為法人職員，其任命權是

否由校長決定等種種問題，勢須研議配套措施(如：職務昇遷、人事、

待遇等)。另在校長之權限內，由各校承擔人事及薪給制度，並參據

辦學成果評鑑及政府公務員薪給標準，適度調給薪給或獎勵、允許教

職員兼職等，有利於發揮個人專長。 

校長任期兩年以上、不得超過六年，校長改選由「教育研究評議

會」之代表及「經營協議會」所屬校外人士之代表組成「校長選考會

議」負責作業，嗣任命需經「大學評鑑委員會」考評後，將適當人選

層報文科省同意；校長若有失職或辦學不善，由理事會解任。 



 

 

（六）財政來源 

以往學校經費均由政府編列預算全部或部分補助，其他收入如：

捐款、委託承接科研工作及學生所繳學雜費等各項經費均需列入政府

會計作業併同校方年度總收支處理，俟中期計畫結束後，將結餘經費

繳回國庫。改制後，由政府提供「營運補助金」並擴大各校運用裁量

權，校方可留用年度結餘經費並將實施會計委派制及融入民間經營會

計作業方式，以強化學校財政彈性。另為促進產學合作、技術轉移等

目的，將允許發行「大學債劵」，以期能週轉校外資金。 

 

肆、實施目標 

 

文科省表示，國立大學的營運將遵照各校教研特性，尊重自主辦

學精神及自律性要求，使權、責一體化，期望在經獨立行政法人化改

革後，能達成世界級之教學水準，實施目標如下： 

 

（一）為更利於大學開展教研相關活動，將確保大學在發展規劃、人

事及財務等諸方面的獨立自主及自律性，並逐步擴大各校權

限。 

（二）對於直接參與大學教研工作之教師群，將積極緩和以往種種規

制並賦予更多的權限，以促使成為各校研發的主體。 

（三）學校教研成果評鑑允許校內教師參與，並配合納入相關行業的

專家學者參加評鑑，以落實監督效果。 

（四）政府盡力支援各校從事教科研方面經費，輔助各校達成計畫及

目標。 

 

伍、改革之比較 

 

日本政府對於改革後之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將擺脫以往傳統式事

前強制控管，而著重於事後辦學績效成果驗收，亦將減少介入財務收

支等繁瑣之種種行政干預。 

文科省僅對各校中期(六年發展規劃)目標提示建議，而對各位中

期工作計畫，則予相當彈性；亦即，文科省僅對各大學發展為獨立行

政法人化之大方向提示意見，其餘由各大學自行對種種改革進行研討

並提具體可行方案。 

日本文科省為積極發展高等教育，將減少對大學限制，改由大學

評鑑委員會對學校實施監督，並將大學營運狀況及教研成果向社會大



眾公布，除接受社會監管機制外亦促進入社會良性競爭，以期在競爭

中發展茁壯。 

謹就日本國立大學改革為獨立行政法人前後之制度、營運、會計 

及人事等各項，列表比較如次： 

 

比較項目       改革前                 改革後 

 

◎組織        文科省所屬機關         獨立為行政法人 

  

◎營運制度    以教授會為中心         以校長為中心 

 

◎校長選考    由學校學部長等         由包含校外人士在內 

           所組評議會選考         之選考會議選考 

 

◎財務會計    文科省編制預算         可自行運用政府提供之營

運補助金 

 

◎營運方針    無                     由文科省提示目標之大方

向 

 

◎評鑑        無                     由法人評鑑委員會評鑑 

 

◎人事        國家公務員             各法人職員 

 

◎學費        政府規定               政府定收費標準及範圍，

各校自行決定金額 

 

陸、結語 

 

我國現行大學法自民國八十三年一月公布以來，大學之營運已難

因應全球化競爭之衝擊，為因應培養新世紀人才之需要，並配合政府

組織改造，本年六月中旬所公佈我大學法修正草案中增列「行政法人

國立大學」專章，作為國立大學法人化之依據，並將有關校長及學術

主管之遴選、大學組織之彈性、學術與行政分工、學制彈性化等具共

識性之議題，列入重要修正條文。惟我國係採取雙軌漸進之改革方

式，授權各國立大學自行選擇改制為獨立行政法人與否，並非如日本

般，在大學法修正通過後，全數即行實施。 

綜觀日本國立大學改制行政法人案，其精神雖為提升學術自主，



提供大學更彈性、更自主、更有利卓越發展之選擇並尊重學校意願等

多方面考量，其立意甚佳，惟由另一角度論，由明年四月起，各大學

強迫性全面一次改革為行政法人，難免招致各大學驟面臨改革之混

亂，諸如：校長之選考、學生學費繳納標準、人事經費、每六年一度

中期目標設定，大學特性與自主權，國立大學法人與一般所謂獨立行

政法人之框架不同，政府與大學法人關係混淆等種種問題。二十一世

紀確係「知識創新」與「人力資源」的競技場，而大學競爭力即為國

家競爭力之表徵，但日本欲一蹴而幾所面臨之問題與難關堆積如山，

成效如何，尚未可知，有待密切觀察，以作為我借鏡。 

 

 

 


